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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业务相关事项的通知

日期： 2017-9-8

深证上〔2017〕573号

各市场参与人：

近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了修改后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为落实《办法》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本所）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交换债）发行等业务，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可交换债按不同发行对象，可采用网上发行、网下发行或两者结合的方式在本所办理发行事宜。

二、主承销商应根据发行规模合理设置单个账户网上申购上限。网上申购最小单位为1手（人民币1,000元），申购数量应当为1手或1手的整数倍，但

最高不得超过发行公告中确定的申购上限,如超过则该笔申购无效。

为保证申购的有序进行，本所可根据市场情况和技术系统承载能力对申购单位、最大申购数量、申购时间进行调整，并向市场公告。

三、投资者可以使用所持深圳市场证券账户在T日（T日为发行公告确定的网上申购日，下同）网上申购在本所发行的可交换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

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网上申购。

四、投资者网上申购可交换债无需缴付申购资金，中签后应依据中签结果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T+2日日终有足额认购资金。投资者

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对于因投资者资金不足而全部或部分放弃认购的情况,结算参与人（包括证券公司及托管人等，下同）应当认真核验，并在T+3日15：00前如实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申报。结算参与人错报、漏报或申报不及时的，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该结算

参与人承担。

放弃认购的债券金额以实际不足资金为准，最小单位为1张，可不为10张的整数倍。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交换债由主承销商负责包销或根据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事先确定并披露的其他方式处理。

五、结算参与人应在T+3日16：00按照可交换债中签结果和申报的放弃认购数据计算的实际应缴纳可交换债认购资金履行资金交收义务，并使用其在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的资金交收账户（即结算备付金账户）完成资金交收。

如果结算参与人在T+3日16:00资金不足以完成可交换债认购的资金交收，不足部分视为无效认购，无效认购的具体处理按照中国结算的相关规定执

行，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该结算参与人承担。

六、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可交换债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债的只数合并

计算，具体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相关规定办理。

七、承销商可向网下单一投资者收取不超过人民币50万元的申购保证金，并在发行公告中明确投资者违约时申购保证金的处理方式。

八、为了便于相关市场参与人办理可交换债发行上市相关业务，本所制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以下简称

《指南》）。本通知及《指南》自2017年9月8日起施行。

 

特此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7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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